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23）沪7101行初598号

原告龚伟斌，男，197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被告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68号。

法定代表人王庆滨，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朱翔，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阮超，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龚伟斌诉被告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普陀建管委）行政许可一

案，本院于2023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龚伟斌诉称，原告所在真北村地块（二期）自2012年10月8日启动动迁程序。在原

告未签约的情况下，上海市普陀区云岭西路李家宅186号房屋（以下简称李家宅房屋

）被强拆，拒绝给予合理补偿，未解决原告生活安置情况。华师大二附中普陀校区新建

工程桩基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土地使用权还处在纠纷中，基建工程不具备开工条件。请求

判令撤销被告核发的华师大二附中普陀校区新建工程桩基工程编号为

310107202212130101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下简称被诉施工许可证）。

经查，李家宅房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户主为原告父亲龚世发。上海市普陀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普陀规资局）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沪（普）征地责令【

2019】014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以下简称责令交地决定），根据《上海市征收

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责令龚世发户在收到该责令交地决定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搬离李家宅房屋，交出土地，搬至上海市真北路1817弄29号205室

、武威东路821弄27号501室、武威东路821弄27号504室，并由龚世发户支付上海市普陀

区建设用地事务所各项补偿、补贴款与产权调换房屋供应价格抵扣后的差价款人民币

298,614.29元。原告父亲龚世发不服该责令交地决定，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责令交地决

定。本院作出（2020）沪7101行初391号行政判决：驳回龚世发的诉讼请求。龚世发不

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6日作出（2021）沪03行终93号行

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告普陀建管委于2022年12月13日作出被诉施工许可证，核准的工程名称为华师大二附

中普陀校区新建工程桩基础工程。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行为的

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

案中，针对李家宅房屋，普陀规资局已于2019年12月3日作出责令交地决定，责令龚世

发户搬出李家宅房屋并交出土地，且该责令交地决定有生效判决确认，故龚世发户对李

家宅房屋和相应土地的权利已不存在。被诉施工许可证未设定原告权利义务，原告并非

被诉施工许可证的相对人，与被诉施工许可证无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不具备提起本案

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驳回原告龚伟斌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龚伟斌。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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